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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普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301100567224328）：你单位未取得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一案，我局已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作出了余综执罚告字[2020]第
25203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该《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内容如下：

2017 年上半年，你单位在未取得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在余杭区五常街道滨江
西溪之星小区公寓28幢北侧进行违章搭建。经
勘查，你单位在余杭区五常街道滨江西溪之星
小区公寓28幢北侧搭建一砖混结构建筑物，其
用途为垃圾房。该垃圾房整体共一层，长 8.0
米，宽 3.5 米，面积 28.0 平方米，高度为 2.5 米。
2020 年 1 月 19 日，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作
出“1、该建设行为未办理过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2、不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意见。
认定本案事实的有取证照片2张，《现场笔录》1
份，《现场勘查图》1份，《调查笔录》2份、《征求意
见联系（抄告）函》1份等证据证实。

上述违法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本机
关拟做出“责令15日内拆除位于余杭区五常街道
滨江西溪之星小区公寓28幢北侧的违法建筑(建
筑面积28.0平方米的垃圾房)”的行政处罚。

由于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余综执罚告
字[2020]第25203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此公告自发布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
一条、第三十二条之规定，你单位可在公告期满
后三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陈
述、申辩的，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罚决定。

杭州市余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0年6月15日

送 达 公 告

(2020)浙01民终2378号
杭州港奥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倪

胜龙和被上诉人陈斌、原审被告杭州港奥贸易有
限公司、侍大海、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
受理费 366 元，由倪胜龙负担。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自公告之日起，经 60 日即视为
送达。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465号

杭州妙秒出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程海进与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14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327 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1195号

项木槐：本院受理原告沈美华与你装饰装修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14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 2327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
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 浙0104民催6号

申请人浙江广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因遗失银
行汇票 1 张(该票据记载:票号 00391202，票面金额
10000.00 元、付款人浙江广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收款人湖北正信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票日
期 2010 年 7 月 30 日、出票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庆春东路支行)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
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
无效。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4民催7号

申请人浙江广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因遗失银
行汇票 1 张(该票据记载:票号 06231083，票面金额
50000. 00 元、付款人浙江广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收款人杭州奥体博览中心萧山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出票日期 2010 年 10 月 26 日、出票行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庆春东路支行)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
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4民催8号

申请人浙江广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因遗失银
行汇票 1 张(该票据记载:票号 06236155，票面金额
3000. 00 元、付款人浙江广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收款人衢州市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监督管理办公
室、出票日期 2011 年 2 月 14 日、出票行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庆春东路支行)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
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0) 浙0104民催9号

申请人浙江广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因遗失银
行汇票 1 张(该票据记载:票号 20417551，票面金额
20000.00 元、付款人浙江广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收款人横县江南发电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2 年8
月 13 日、出票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庆春东路支行)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
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4民催10号

申请人浙江广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因遗失银
行汇票 1 张(该票据记载:票号 24087181，票面金额
20000.00 元、付款人浙江广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收款人开化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出票日期 2015
年 8 月 6 日、出票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庆春东路支行)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
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杭州宁宁服饰有限公司:你单位与昆山市三羊

无纺布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1
年 4 月 19 日立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查
封并扣押了你公司所有的浙 A0Y721 福田奥铃牌
厢式货车一辆，后因你方与昆山市三羊无纺布有
限公司达成了和解协议，并履行完毕，本院于 2012
年 8 月 22 日裁定解除对杭州宁宁服饰有限公司所
有的浙 A0Y721 福田奥铃牌厢式货车的查封,但你
方一直未将浙 A0Y721 福田奥铃牌厢式货车领回
去，现本院限令你方于收到本公告之日起十日内
将该车领回去，逾期将作为无主财产处理。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91民初136号

胡礼仁：本院受理原告吴金盛诉被告胡礼仁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浙 0191 民初 136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9760号

杭州宏尊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桐
乡市攀升纺织服饰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本院（2019）浙 0110 民初 19760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20)浙8601民初184号

王亚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当事人送达地
址确认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20)浙8601民初431号

开化速卡运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杭州闯成物流有限公司诉你公路货物运输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
（程序转换）、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30 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20)浙0205民初186号

楼金明、俞绍孝: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宝寅架业
有限公司诉被告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楼金明、
俞绍孝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原告宁波
宝寅架业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撤回起诉，现依法
向你等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205民初186号之二
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2民初11577号

方慰棋：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鹿城区物业管
理总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302 民初 11577 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416号

李琼：本院审理原告黄和平与被告李琼、王晓
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 2020)浙 0304 民初 41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被告王晓东应在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偿还
原告黄和平借款本金 229000 元及利息(从 2019 年 9
月 11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本金 229000 元为
基数，按月利率 2%计算);二、驳回原告黄和平的其
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 4735 元，公告费 650 元，
合计 5385 元，由被告王晓东负担(公告费 650 元由
原告垫付)。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621号

姚伟：本院审理原告刘伟与被告姚伟民问借
贷纠纷一案，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 0304 民初 62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姚伟应在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偿还原告刘伟借
款 4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 650 元，
合计 700 元，由被告姚伟负担(公告费 650 元由原告
垫付)。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5民初158号

李朱卫、宋朝光：本院受理原告周细民与被告
李朱卫、宋朝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05 民初158 号
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7127号

乐清市锋利工具有限公司、柯志斌、陈蓓美、
柯乐锋、柯乐丹、柯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与被告乐清市锋利工
具有限公司、柯志斌、陈蓓美、柯乐锋、柯乐丹、柯
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0382 民初7127 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0411民初1524号

朱来忠：本院受理原告吴律浩诉被告朱来忠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4 时 00 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11民初146号

张建生：本院受理原告严建兴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公告送达以
外的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0)浙0411民初146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81民初1434号

杨全胜：本院受理的原告海宁市文超塑料制
品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故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送达地址确认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简转普）书等诉讼材料。原告向
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
告货款 13860 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前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你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浙江省海宁市人
民法院袁花人民法院第 3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0)浙0502破3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湖州吴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织里支行的申请，于 2020 年 6 月 4 日裁定
受理湖州灿烂童心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同日指定浙江银湖律师事务所担任湖州灿烂
童心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的管理人。

湖州灿烂童心服饰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
告之日起至 2020 年 7 月 11 日前，向湖州灿烂童心
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及通讯地
址:湖州市太湖路 1199 号天和大厦 4 层浙江银湖律
师 事 务 所: 邮 政 编 码: 313000; 联 系 电 话:
18767293326)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书面说明债
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经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 担 为 审 查 和 确 认 补 充 申 报 债 权 所 产 生 的 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湖州灿烂童
心服饰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尽快向湖州灿烂童心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 9 时在湖州市吴兴
区人民法院(地址: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镇西山路
1698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请各债权人准时参
加。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郑光星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郑光星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 01WZB2019001-2019008-4、日期为 2020 年 1 月 6
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平阳县福华新型墙体材料
有限公司本金合计2,582,994.5元及孳息（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
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郑光星。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郑光星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郑光星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接管人及其相应担保人或

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郑光星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1-89773800
郑光星 联系电话：13758821722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郑光星

2020年6月15日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 2020 年 6 月
24日上午10时在杭州市环城北路305
号耀江发展中心3A层本公司会议室
举行拍卖会，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物：
拍卖标的:杭州灸匠中医门诊（集

团）有限公司100%股权，起拍价：50万
元，竞买保证金：5 万元，增价幅度：
1000元（或整数倍）。

标的采用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
二、竞买人条件：凡具备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
可参加竞拍。参与竞买人也可委托代理
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进
行竞拍，但须在竞买开始前向本公司办
理委托手续；如委托手续不全，竞买活动
认定为委托代理人的个人行为。

三、展示、报名：即日起接受咨询，
有意看样的竞买人请提前联系项目经
理 ，电 话 13362115422,13588048661；

有意竞买者须确保在 2020 年 6 月 23
日下午 4 时前交纳保证金（保证金交
纳账户，账户名称：浙江文华拍卖有限
公司，账号：19036101040014049，开户
银行：农业银行杭州延安路支行），凭
银行进帐单办理报名竞买登记手续。

四、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本公
司不承担本标的瑕疵保证。有意者请
亲自实地看样，未看样的竞买人视为
对本标的实物现状的确认，责任自
负。由此所产生的纠纷本公司均不承
担任何法律责任和赔偿义务。标的物
权属变更所涉及买卖双方的一切税、
费均由买受人承担。注：若因委托人
原因无法完成股份交割，竞价款全部
退还买受人。

五 、 工 商 监 督 电 话 ：
0571-85386760。

浙江文华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5日

拍卖公告

宁波豪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宁波豪锋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止 2020 年 5 月 31 日，该债权资产总额为
1932.39万元，其中债权本金1759.90万元，利息172.49万元。债务人位于宁波
市，该债权由郑跃、张艺提供保证担保，抵押物1：宁波市铭万经贸有限公司名
下位于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慈海南路512号（裕兴大厦1幢4-6层），房屋规
划用途为工业用房，建筑面积为1978.7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329.68平方
米，类型为工业用地，最高债权数额620万元。抵押物2：郑晓红名下位于宁波
市镇海区骆驼街道慈海南路512号，房屋规划用途为办公，建筑面积831平方
米，最高债权数额690万元。抵押物3：郑晓红名下位于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
杭甬路3幢8层，房屋规划用途为办公，房屋建筑面积为781.95平方米，土地类
型为其他商服用地，最高债权数额625万元。抵押物4：郑晓红名下位于宁波市
镇海区骆驼街道慈海南路512号304~307室，房屋规划用途为住宅，房屋建筑

面积为470.65平方米，最高债权数额400万元。抵押物5：张艺名下位于宁波市
鄞州区钟公庙街道钟王路55号2004室，房屋规划用途为商业，建筑面积109.53
平方米，最高债权数额140万元。抵押物6：张艺名下位于宁波市海曙区广安路
209弄2号<3-1>，房屋规划用途为商业，建筑面积为256.83平方米，最高债权
数额250万元。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法组织，并应具备注册资
本充足、资信良好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该债
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5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

信达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毛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9673
电子邮件：maozhenyu@cinda.com.cn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6月15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20年7月13日10时起至7月14

日10时止在淘当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
一、拍卖标的:“浙岭渔29993”船，船籍港:温

岭，捕捞船，船长 28.9 米，型宽 6.3 米，型深 2.85
米，总吨位 122，净吨位 43,建造完工时间: 2001
年9月14日，主机总功率220千瓦，造船厂：温岭
市腾龙船舶修造厂。现停泊于温岭市兴源船舶
修造有限公司。

二、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最后一日起六十日向本院台州法庭申请债权登
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本次拍卖
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承办人: 0576-88556232 (陈)。
债权登记: 0576-88685877 (周)。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

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会

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台州法庭，台州市

椒江区天和路95号天和大厦15楼。
本 院 对 外 委 托 管 理 部 联 系 电 话:

0574-89285028。
监督电话: 0574-89285050 (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0年6月15日


